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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市监质字〔2026〕47号
关于印发《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电线电缆等5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机关各股队、各事业单位，相关技术服务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T/GDAQI 020-2020）要求，我局制定了电线电缆、插头插座、服装产品、纸巾、燃气连接用软管等5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16日
普宁市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本方案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适用于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工作。

一、监督抽查的产品

   （一）抽查产品：电线电缆。

   （二）监督总体：普宁市生产及流通领域与抽取的样品同一标称生产者或商标、同一标准、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集合。
    二、抽样、检验程序

   （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

   （二）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

   （三）承检机构在检验程序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检验程序的法定性与有效性予以补充。

    三、抽样方案

（一）抽查数量：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每组样本需抽取样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电线电缆
	不少于30米
	不少于20米


（二）抽样方法。确定被抽样对象应符合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5.3.3.3和第6章抽样的相关要求。

     四、主要检验项目及检验项目属性划分

（一）额定电压450V/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测方法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性
	次要项

	1
	导体电阻
	GB/T5023.1-2008；

GB/T5023.2-2008；

GB/T5023.3-2008；

GB/T5023.4-2008；

GB/T5023.5-2008；

GB/T19666-2005；

JB/T8734.1-2016；

JB/T8734.2-2016；

JB/T8734.3-2016；J

JB/T8734.4-2016；

GA 306.1-2007；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GB/T 3956-2008；

GB/T 3048.4-2007； GB/T 5023.2-2008
	
	●
	●
	
	

	2
	成品电缆电压试验
	
	GB/T 3048.8-2007； GB/T 5023.2-2008
	
	●
	●
	
	

	3
	绝缘线芯电压试验
	
	GB/T 3048.8-2007； GB/T 5023.2-2008
	
	●
	●
	
	

	4
	绝缘电阻
	
	GB/T 3048.5-2007；GB/T 5023.2-2008
	
	●
	
	●
	

	7
	绝缘平均厚度
	
	GB/T 5023.2-2008；GB/T 2951.11-2008
	
	●
	
	●
	

	8
	绝缘最薄处厚度
	
	GB/T 5023.2-2008；GB/T 2951.11-2008
	
	●
	●
	
	

	9
	护套平均厚度
	
	GB/T 5023.2-2008；GB/T 2951.11-2008
	
	●
	
	●
	

	10
	护套最薄处厚度
	
	GB/T 5023.2-2008；GB/T 2951.11-2008
	
	●
	
	●
	

	11
	外径
	
	GB/T2951.11-2008
	
	●
	
	●
	

	12
	绝缘老化前抗张强度
	
	GB/T 2951.11-2008
	
	●
	
	●
	

	13
	绝缘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GB/T 2951.11-2008
	
	●
	
	●
	

	14
	绝缘空气烘箱老化后抗张强度
	
	GB/T2951.11-2008；GB/T 2951.12-2008
	
	●
	
	●
	

	15
	绝缘空气烘箱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GB/T2951.11-2008；GB/T 2951.12-2008
	
	●
	
	●
	

	16
	绝缘空气烘箱老化后抗张强度变化率
	
	GB/T2951.11-2008；GB/T 2951.12-2008
	
	●
	
	●
	

	17
	绝缘空气烘箱老化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GB/T 5013.2-2008；GB/T2951.11-2008；GB/T 2951.12-2008
	
	●
	
	●
	

	18
	护套老化前抗张强度
	
	GB/T 2951.11-2008
	
	●
	
	●
	

	19
	护套老化前断裂伸长率
	
	GB/T 2951.11-2008
	
	●
	
	●
	

	20
	护套空气烘箱老化后抗张强度
	
	GB/T2951.12-2008；GB/T 2951.12-2008
	
	●
	
	●
	

	21
	护套空气烘箱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GB/T2951.12-2008；GB/T 2951.12-2008
	
	●
	
	●
	

	22
	护套空气烘箱老化后抗张强度变化率
	
	GB/T2951.12-2008；GB/T 2951.12-2008
	
	 ●
	
	●
	

	23
	护套空气烘箱老化后断裂伸长率变化率
	
	GB/T2951.12-2008；GB/T 2951.12-2008
	
	●
	
	●
	

	24
	绝缘失重试验
	
	GB/T 2951.32-2008
	
	●
	
	●
	

	25
	护套失重试验
	
	GB/T 2951.32-2008
	
	●
	
	●
	

	26
	绝缘热冲击试验
	
	GB/T 2951.31-2008
	
	●
	
	●
	

	27
	护套热冲击试验
	
	GB/T 2951.31-2008
	
	●
	
	●
	

	28
	不延燃试验
	
	GB/T18380.12-2008


	
	●
	●
	
	

	29
	标志内容检查， 包装标志检查
	GB/T5023

JB/T8734
	GB/T5023.1-2008

JB/T8734.1-2013
	
	●
	
	●
	


五、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六、检验报告书及发出

检验结论合格的，承检机构汇总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并出具检验报告书二份，一份发给被抽查对象，一份发给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检验结论不合格的，承检机构出具检验报告书三份发给普宁市局质量股，如普宁局对检验报告书的发出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进行调整及安排。

    七、异议处理复检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向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有关规定处理。
    （一）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原结果无误，并且得到受检单位认可的，不进行复检，作出维持原检验结果的结论。

（二）需对不合格项目复检时，原样具备检验条件的，用原样复检；原样不具备检验条件的，采用备样复验，备样与封签必须都是完好无损。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八、工作要求

    （一）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业务规范，确保抽样正确和检验准确。

    （二）严格按照本方案规定的产品、款数、抽查企业、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进行抽样和检验。承检机构不得擅自改变抽检产品的种类、批数，不得擅自改变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对于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的，经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同意后方可执行。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九、本方案未明确的监督抽查抽样检验相关技术规范，均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8号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T/GDAQI 020-2022）规定执行。

普宁市插头插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本方案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适用于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电力器具专用配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工作。

一、监督抽查的产品

   （一）抽查产品：电力器具专用配件产品：插头插座，包括固定式插座、转换器、延长线插座、移动式插座、插头， 但不包括带电源适配器的插头插座产品。
   （二）监督总体：普宁市生产及流通领域与抽取的样品同一标称生产者或商标、同一标准、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集合。
    二、抽样、检验程序

   （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

   （二）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

   （三）承检机构在检验程序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检验程序的法定性与有效性予以补充。

    三、抽样方案

（一）抽查数量：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每组样本需抽取样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1
	固定式插座、转换器
	6只
	3只

	2
	延长线插座、移动式插座
	6只
	3只

	3
	插头
	6只
	3只


（二）抽样方法。确定被抽样对象应符合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5.3.3.3和第6章抽样的相关要求。抽取标称同一商标（或标称同一生产者）、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

    四、主要检验项目及检验项目属性划分

（1）固定式插座、转换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标志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8
	
	●
	
	●
	

	2
	尺寸检查（或尺寸的检查）
	GB/T 1002-2008、

GB/T2099.1-2008、

GB/T 2099.3-201

条款9
	
	●
	
	●
	

	3
	防触电保护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10
	
	●
	●
	
	

	4
	接地措施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11
	
	●
	●
	
	

	5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17
	
	●
	●
	
	

	6
	温升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19
	
	●
	●
	
	

	7
	拔出插头所需的力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22
	
	●
	
	●
	

	8
	耐热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25
	
	●
	●
	
	

	9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通过密封胶的距离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27
	
	●
	
	●
	

	10
	绝缘材料的耐非正常热、耐燃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条款28
	
	●
	●
	
	


（2）延长线插座、移动式插座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

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标志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8
	
	●
	
	●
	

	2
	尺寸检查
	GB/T 1002-2008、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9
	
	●
	
	●
	

	3
	防触电保护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10
	
	●
	●
	
	

	4
	接地措施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11
	
	●
	●
	
	

	5
	延长线插座的结构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14
	
	●
	
	●
	

	6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17
	
	●
	●
	
	

	7
	温升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19
	
	●
	●
	
	

	8
	拔出插头所需的力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22
	
	●
	
	●
	

	9
	弯曲试验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23.4
	
	●
	
	●
	

	10
	耐热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25
	
	●
	●
	
	

	11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通过密封胶的距离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27
	
	●
	
	●
	

	12
	绝缘材料的耐非正常热、耐燃
	 GB/T 2099.1-2008、

GB/T 2099.7-2015条款28
	
	●
	●
	
	


（3）插头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

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标志
	GB/T 2099.1-2008条款8
	
	●
	
	●
	

	2
	尺寸检查
	GB/T 1002-2008、

GB/T 2099.1-2008

条款9
	
	●
	
	●
	

	3
	防触电保护
	GB/T 2099.1-2008条款10
	
	●
	●
	
	

	4
	接地措施
	GB/T 2099.1-2008条款11
	
	●
	●
	
	

	5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GB/T 2099.1-2008条款17
	
	●
	●
	
	

	6
	温升
	GB/T 2099.1-2008条款19
	
	●
	●
	
	

	7
	弯曲试验
	GB/T 2099.1-2008条款23.4
	
	●
	
	●
	

	8
	耐热
	GB /T 2099.1-2008条款25
	
	●
	●
	
	

	9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通过密封胶的距离
	GB/T 2099.1-2008条款27
	
	●
	
	●
	

	10
	绝缘材料的耐非正常热、耐燃
	GB/T 2099.1-2008条款28
	
	●
	●
	
	


 五、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六、检验报告书及发出

检验结论合格的，承检机构汇总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出具检验报告书二份，一份发给被抽查对象，一份发给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检验结论不合格的，承检机构出具检验报告书三份发给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如普宁局对检验报告书的发出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进行调整及安排。
    七、异议处理复检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向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有关规定处理。
    （一）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他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原结果无误，并且得到受检单位认可的，不进行复检，作出维持原检验结果的结论。

    （二）需对不合格项目的复检时，原样具备检验条件的，用原样复检；原样不具备检验条件的，采用备样复验，备样与封签必须都是完好无损。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八、工作要求

    （一）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业务规范，确保抽样正确和检验准确。

    （二）严格按照本方案规定的产品、款数、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进行抽样和检验。承检机构不得擅自改变抽检产品的种类、批数，不得擅自改变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对于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的，经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同意后方可执行。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九、本方案未明确的监督抽查抽样检验相关技术规范，均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8号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T/GDAQI 020-2022）规定执行。

普宁市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本方案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适用于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工作。

一、监督抽查的产品

   （一）抽查产品：服装产品（内衣、T恤、衬衫、睡衣家居服、校服、儿童服装）。
   （二）监督总体：普宁市生产及流通领域与抽取的样品同一标称生产者或商标、同一标准、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集合。
    二、抽样、检验程序

   （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

   （二）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

   （三）承检机构在抽样检验程序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检验程序的法定性与有效性予以补充。

    三、抽样方案

（一）抽查数量：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每组样本需抽取样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产品类别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校服
	2件/条/套
	1件/条/套

	儿童服装
	2件/条/套
	1件/条/套

	内衣
	文胸
	     6件
	      3件

	
	内裤
	     6条
	      2条

	
	其他
	2件/条/套
	1件/条/套

	睡衣家居服
	2件/条/套
	1件/条/套

	T恤衫
	2件
	1件

	衬衫
	2件
	1件


抽样方法。确定被抽样对象应符合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5.3.3.3和第6章抽样的相关要求。

四、主要检验项目及检验项目属性划分
（一）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序号
	检验项目

	1
	甲醛含量

	2
	pH值

	3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4
	耐水色牢度

	5
	耐酸汗渍色牢度

	6
	耐碱汗渍色牢度

	7
	耐干摩擦色牢度

	8
	耐湿摩擦色牢度

	9
	耐唾液色牢度

	10
	纤维含量

	11
	附件抗拉强力

	12
	绳带要求

	13
	附件锐利性

	14
	异味

	15
	金属针

	16
	耐久性标签缝制位置

	17
	标识


（二）内衣、T恤、衬衫、睡衣家居服产品

	序号
	检验项目

	1
	甲醛含量

	2
	pH值

	3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4
	耐水色牢度

	5
	耐酸汗渍色牢度

	6
	耐碱汗渍色牢度

	7
	耐干摩擦色牢度

	8
	纤维含量

	9
	标识


备注：1.产品使用说明标注的纤维含量不一致时，应以耐久标签标注的纤维含量进行考核。如果未标注产品主要原材料的纤维成分和含量，则纤维含量项目不判定。

2.考虑到样品存在的不均匀性和检验的可靠性，样品中检测出微量其他纤维（未明示）时，如果其他纤维（未明示）的含量≤1%，或样品明示含微量其他纤维而未检出时，该微量其他纤维不计入总量进行判定。

3.本色及漂白产品不考核色牢度（耐光色牢度和耐光、汗复合色牢度除外）、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4.色牢度试验采用单纤维贴衬，产品标准另有规定的，按产品标准执行。

5.针织产品耐摩擦色牢度只考核直向。

6.产品未标注产品标准，标注产品标准不正确，或者无法获得明示的有效企业标准时，检测产品使用说明（标识）、纤维含量以及GB 18401相关项目。

7.只检测产品相应标准中有考核要求的项目，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8.pH值的测定用0.1mol/L氯化钾溶液作为萃取介质。

9.产品使用说明（标识）项目中，安全技术类别标注要求为强制性要求。

五、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六、检验报告书及发出

检验结论合格的，承检机构汇总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并出具检验报告书二份，一份发给被抽查对象，一份发给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检验结论不合格的，承检机构出具检验报告书三份发给普宁局质量股，如普宁局对检验报告书的发出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进行调整及安排。

    七、异议处理复检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向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有关规定处理。

（一）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原结果无误，并且得到受检单位认可的，不进行复检，作出维持原检验结果的结论。

（二）需对不合格项目的复检时，原样具备检验条件的，用原样复检；原样不具备检验条件的，采用备样复验，备样与封签必须都是完好无损。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八、工作要求

    （一）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业务规范，确保抽样正确和检验准确。

    （二）严格按照本方案规定的产品、款数、抽查企业、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进行抽样和检验。承检机构不得擅自改变抽检产品的种类、批数和抽查企业，不得擅自改变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对于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的，经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同意后方可执行。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九、本方案未明确的监督抽查抽样检验相关技术规范，均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8号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T/GDAQI 020-2022）规定执行。

普宁市纸及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本方案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适用于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纸及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工作。

一、监督抽查的产品

（一）抽查产品：卫生纸、纸巾纸。

（二）监督总体：普宁市生产及流通领域与抽取的样品同一标称生产者或商标、同一标准、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集合。

二、抽样、检验程序

（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8号）

（二）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

（三）承检机构在抽样检验程序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检验程序的法定性与有效性予以补充。

三、抽样方案

（一）抽查数量：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每组样本需抽取样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1
	纸巾纸
	12个独立销售包装
	3个独立销售包装

	2
	卫生纸
	12个独立销售包装
	3个独立销售包装


（二）抽样方法。确定被抽样对象应符合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5.3.3.3和第6章抽样的相关要求。

四、主要检验项目及检验项目属性划分

（一）纸巾纸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

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细菌菌落总数
	GB/T 20808-2022
	●
	
	●
	
	

	2
	致病性化脓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GB/T 20808-2022
	●
	
	●
	
	

	3
	大肠菌群
	GB/T 20808-2022
	●
	
	●
	
	

	4
	真菌菌落总数
	GB/T 20808-2022
	●
	
	●
	
	

	5
	亮度（白度）/D65亮度/亮度
	GB/T 20808-2022


	
	●
	
	●
	

	6
	横向吸液高度
	GB/T 20808-2022
	
	●
	
	●
	

	7
	柔软度(纵横向平均)
	GB/T 20808-2022
	
	●
	
	●
	

	8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0808-2022
	
	●
	
	●
	

	备注：1.未明确产品类型、等级的，按最普通型（合格品）标准要求检测。

2.微生物项目不进行复检。


（二）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

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细菌菌落总数
	GB/T 20810-2018 
	●
	
	●
	
	

	2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T 20810-2018 
	●
	
	●
	
	

	3
	溶血性链球菌
	GB/T 20810-2018 
	●
	
	●
	
	

	4
	大肠菌群
	GB/T 20810-2018 
	●
	
	●
	
	

	5
	D65亮度/亮度
	GB/T 20810-2018 
	●
	
	●
	
	

	6
	抗张指数
	GB/T 20810-2018 
	
	●
	
	●
	

	7
	柔软度（成品层纵横平均）
	GB/T 20810-2018 
	
	●
	
	●
	

	8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0810-2018 
	
	●
	
	●
	

	备注：微生物项目不进行复检。


五、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六、检验报告书及发出

检验结论合格的，承检机构汇总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科，并出具检验报告书二份，一份发给被抽查对象，一份发给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科；检验结论不合格的，承检机构出具检验报告书三份发给市局产品质量监督科，如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检验报告书的发出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进行调整及安排。

七、异议处理复检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向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有关规定处理。

    （一）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原结果无误，并且得到受检单位认可的，不进行复检，作出维持原检验结果的结论。

    （二）需对不合格项目的复检时，原样具备检验条件的，用原样复检；原样不具备检验条件的，采用备样复验，备样与封签必须都是完好无损。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八、工作要求

    （一）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业务规范，确保抽样正确和检验准确。

    （二）严格按照本方案规定的产品、款数、抽查企业、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进行抽样和检验。承检机构不得擅自改变抽检产品的种类、批数和抽查企业，不得擅自改变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对于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的，经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科同意后方可执行。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6根，其中3根为检验样品，3根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表1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气密性
	GB 41317—2024

CJ/T 197—2010

	2
	耐压性
	GB 41317—2024

CJ/T 197—2010

	3
	弯曲性
	GB 41317—2024

CJ/T 197—2010

	4
	耐安装强度
	GB 41317—2024

	
	耐安装性
	CJ/T 197—2010


表2 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气密性
	GB 44017—2024

	2
	内层胶管
	拉伸强度
	GB 44023—2024

	3
	
	拉断伸长率
	GB 44023—2024

	4
	耐压性
	GB 44017—2024

	5
	耐安装强度
	GB 44017—202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41317—2024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GB 44017—2024 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

CJ/T 197—2010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检验报告书及发出

检验结论合格的，承检机构汇总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并出具检验报告书二份，一份发给被抽查对象，一份发给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检验结论不合格的，承检机构出具检验报告书三份发给普宁局质量股，如普宁局对检验报告书的发出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进行调整及安排。

异议处理复检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阐明理由，向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由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有关规定处理。

    （一）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原结果无误，并且得到受检单位认可的，不进行复检，作出维持原检验结果的结论。

（二）需对不合格项目的复检时，原样具备检验条件的，用原样复检；原样不具备检验条件的，采用备样复验，备样与封签必须都是完好无损。当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维持原检验结果不变。当复检结果合格，以复检结果为准。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要求

    （一）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业务规范，确保抽样正确和检验准确。

    （二）严格按照本方案规定的产品、款数、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进行抽样和检验。承检机构不得擅自改变抽检产品的种类、批数，不得擅自改变检验项目和检验要求。对于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调整的，经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同意后方可执行。

    （三）本次监督抽查时间应按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将本次监督抽查结果汇总，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上报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方案未明确的监督抽查抽样检验相关技术规范，均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8号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T/GDAQI 020-2022）规定执行。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无。

普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23日印发
















校对：李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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